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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快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步伐，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和《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城市人口在日常生活中产生或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废弃物。
　　本办法所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以下简称“垃圾处理费”)，是指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所发生的费用。
　　第三条　市区范围内所有产生生活垃圾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交通运输工具)、个体经营者、社会团体、城镇居民和暂住人口等，均应按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
第四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工作。
城市生活垃圾实行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禁止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
已经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应当按照规定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第五条　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制定，经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收取遵循“产生者付费”原则，实行分类计价、计量收费、差别化管理，按不同收费对象采取不同计算方法按月、年计收。
　　(一)城市居民、暂住人口以户或居民人数为单位按月定额收取。
　　(二)市区内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人为单位按月定额收取。
　　(三)对生产经营单位、商业网点以营业面积按月定额收取。
　　(四)列车及交通工具以核定的载重吨位或座位，按年计收。
　　(五)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产生的生活垃圾，原则上以人为单位按月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与工业废物垃圾处理费不得相互重复计算。
　　第六条　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减免政策，经市政府批准后执行。政策性减免部分由市财政按照减免的数额，足额划拨给环卫作业单位和生活垃圾处理企业。
　　已实施物业管理收费的单位和居民小区，在物业管理收费中应扣除已计入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的相关费用，不得重复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
第七条　生活垃圾处理费由税务部门采取如下方式进行征收:
（一）单位缴费人采取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核定应缴费额，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
（二）居民缴费人由税务部门委托代征单位负责征收，并由被委托单位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
第八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要对收取的生活垃圾处理费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全部用于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置所需的费用支出。
　　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擅自减免生活垃圾处理费，不得截留、挪用，确保做到足额征收。
　　第九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的单位，应当取得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颁发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许可证。
　　未取得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许可证的企业，不得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活动。
　　第十条　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 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不履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义务的，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企业不履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义务的，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依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进行处罚。
　　第十一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相关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1995年5月25日印发的《通化市城市卫生费收费标准暂行规定》(通市政发〔1995〕35号)同时废止。

